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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利贷”往往被视为“不道德”和“罪恶”的行为.２０１７年３月有关于欢

“辱母杀人案”及对其背后的“高利贷”问题的报道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高

利贷”往往是借款人在其他场合借款无门情况下发生的,“高利贷”者往往是这类借款人

的“最后贷款人”.本文将首先探讨“高利贷”的概念界定、公众对之的负面印象以及它

的独特供求特点,梳理不同学者对“高利贷”的看法和理论探讨,分析社会各界对利率高

低的讨论和中外政府法律对“高利贷”的定性与规定,最后提出对待和化解“高利贷”的

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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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高利贷”的报道总是一再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较新的关注点是

２０１７年３月山东聊城于欢“辱母杀人”案.〔１〕本文将首先探讨“高利贷”的概念界

定、公众对其的负面印象及其独特的供求特点,梳理不同学者对“高利贷”的看法

和理论探讨,分析应该总体上如何看待利率高低,以及中外法律对“高利贷”或者

“高息放贷”的定性与规定,最后提出如何化解“高利贷”的一些思路.

一、“高利贷”的概念界定、贬义色彩与供求特点

“高利贷”是涉及索取“特别高额”利息的贷款.究竟到底多少利息尤其是多

少利息率算是“特别高额”,则存在众多争议甚至不同的规定.“高利贷”对应的

英文概念为“usury”,但是后者的含义多变.“usury”最初源自拉丁文“usura”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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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世纪拉丁文“usuria”,而其最初的含义就是各种各样的“利息”(interest).
当代«牛津英语词典»对现代社会“usury”的定义体现了中文“高利贷”的含义,属
于贬义概念:“usury”即“高利贷”是指“使得放贷者不公平地从中牟利的、不合伦

理或道德的货币贷款操作”〔２〕.不过,“高利贷”是否一定需要以“不合伦理或道

德”对之盖棺定论,还需要具体商榷.
据史料载明,公元前１７９２－１７５０年期间,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汉谟拉

比法典»(TheCodeofHammurabi)是由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当政时制定的

成文法典,法典规定在旱灾和洪灾时期禁止索要利息费用,穷人由提供无息贷款

的神庙资助.〔３〕«古兰经»明确禁止收取贷款利息(Riba),伊斯兰沙利亚法不区分

利息和高利贷,均为“Riba”,一概禁止.〔４〕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法禁止“usury”,但
是这里这一术语和“Riba”一样,实际上也指涉任何带有利息的放贷,也就是涉及

超出任何本金金额的贷款偿还行为.〔５〕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利息原来是对

延迟偿还合法无息借款的一种罚款.鉴于支付这种罚款可以给支付罚款者带来

获得和使用资金的便利,对接受罚款者也可以带来收益,在欧洲各地通过假装延

迟支付而支付假罚款真利息的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广泛,因为这样做可以巧妙

规避任何有关利息或者高利贷的法律约束.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息支付行为越

来越为人们接受,成为一种合法的、公认的为所获得信贷付费的行为.〔６〕可以说,
对利息的广泛接受和认可,是一个社会是否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利贷”在古今中外均容易受到谴责和非议.比如百度百科记载了中国古

代的四种“高利贷”:大耳窿,驴打滚,羊羔息和坐地抽.大耳窿就是借钱１万元,
只能得到９０００元,但还款时却要支付１３０００元.驴打滚多在放高利贷者和农民

之间进行.借贷期限一般为１个月,月息一般为３－５分,到期不还,利息翻番,
并将利息计入下月本金.这样,本金逐月增加,利息逐月成倍增长,犹如驴打滚.
羊羔息就是借一还二.如年初借１００元,年末还２００元.坐地抽的借款期限１
个月,利息１分,但借时须将本金扣除十分之一.到期按原本金计息.如借１０
元,实得９元,到期按１０元还本付息.“高利贷”的故事,最有名的要数莎士比亚

著作«威尼斯商人»中犹太放贷人夏洛克的故事.〔７〕故事中,在诚实的安东尼奥无

法还款时,不得不按约定给犹太人夏洛克割下自己身上的一磅肉.这个故事一

直到今天还鼓动着大众对高利贷商人和犹太人的双重仇恨.而这种效应并非莎

翁之初衷.
这些“高利贷”及其故事很容易引起百姓们“义愤填膺”.而且不仅百姓们如

此,很多政治家会打压“高利贷”.政治家会出于治理或管治和赢得民心的需要

而发声谴责甚或通过立法打压“高利贷”.比如为“高利贷”的最高法定利率设置

上限,就是一种打压.过去放“高利贷”属于“投机倒把罪”.“高利贷”这个词充

满了仇恨和谴责.可以看到,一些网站上要求取缔“高利贷”,处死“高利贷”者的

声音一浪高于一浪.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高利贷”首先是一种金融服务的事实.它体现一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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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供求特点.“高利贷”所收取的利息是一种市场利息.一个人要借“高利贷”
时,一般是急需用钱.他所面临的情况往往是:不借就“死”;借到了,看看能否

“活”.比如一位农民急需借钱看病,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高利贷”者作为唯一

的提供服务者或者“最后的贷款人”向需要借钱看病农民放高利,但忘了追问所

有那些也许能够对农民提供帮助而未提供帮助者:为什么农民没有钱医病? 医

保存在什么问题? 是否没有医疗救济? 为什么农民从银行和亲友借不到这笔

钱?
鉴于上述原因,“高利贷”一词应该尽量不用.比如可以用“高息放贷”或者

“高息贷款”来取代.不过为了行文方便,这里仍然使用“高利贷”一词,但是加了

双引号.在我国,中小企业借“高利贷”者的比例不低.如果没有“高利贷”,很多

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早就断裂,我国这么多年的高增长可能就无从实现.

二、对“高利贷”现象的理论分析

“高利贷”现象在学术圈争议很大.很多学者对“高利贷”持谴责和厌恶态

度.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放贷收取利息无异于盗窃,不但不合乎道德,也
是非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收取利息不仅不恰当而且还违背了自然法则.〔８〕他在

«政治学»一书中认为,收取利息的做法也极其让人厌恶,这种厌恶是完全正当

的,因为获利直接来自货币本身,而非货币所换取的某物品的产出品.他详细分

析了希腊语中的“高利贷”一词“tokos”,其词意为“子嗣”.他从中看到一种逻

辑:正如每个动物都会生出跟其相似的后代一样,人们似乎认为“利息也是货币

生出来的货币”.他断定,“这尤其有悖自然”.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诞生于１７２３年,他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富论»成书于

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的初期.斯密在«国富论»里认为,“由于使用货币在到处都能

得到一些东西,为了使用货币在到处也必须付出一些东西.”〔９〕他指出,“高利

贷”是一种“罪恶”,但是反对禁止“高利贷”,因为其禁止的结果是加剧“高利贷”,
增加其“罪恶”.〔１０〕他认为,这是因为债务人在本来必须支付的利息之外,还要为

出借人所冒的法律风险而支付补偿费,因为债务人必须为出借人可能遭受的“高
利贷”罚款而缴纳保险金.〔１１〕不过,斯密支持为利息率设置上限:“在允许收取利

息的国家,法律为了防止重利盘剥,常常规定能够收取而不受惩罚的最高利息

率.这种利息率应当略高于最低的市场价格,即能提供最可靠保证的人普通为

使用货币所支付的价格.”〔１２〕当时英国所维持的法定利率即利率上限为５％.斯

密认为,这一利率适合于英国.〔１３〕他认为:“如果英国的法定利率固定在８％或者

１０％的高处,那么较大一部分货币会借给挥霍者和创业者.而平民若想使用这

部分资金,只能支付其中的一部分利息,这些人就不会费力为得到这笔资金而参

与竞争”.〔１４〕

１７８７年开始,英国思想家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１７４８－１８３２年)
书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对 “高利贷”设置利率上限的书札.〔１５〕１７９０年边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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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废除“高利贷”利息上限问题致函斯密,希望斯密能够同意他对斯密的有关批

评意见.斯密只是在其后给他署名回赠了一本他的«国富论»,作为对他的谢意

和不是回应的回应,没有对边沁的观点作出任何妥协,而且不久之后斯密即告逝

世.〔１６〕边沁支持消除利息和高利之间的任何区别看待,个人有权自由确定任何

的贷款条件,就任何利息水平发放或者接受贷款,他强调个人是自己所面对特定

处境的最佳裁判,个人有权选择于己最佳的方法来追求自己的幸福.〔１７〕他的观

点对英美的经济制度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成为现代效用理论的基础,被视为

“现代世界”的起点.〔１８〕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利息和“高利贷”的看法与斯密截然不同.该学派的

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庞巴维克提出了利息的时间价值理论,实际上为利息符合

自然法提出了证明.〔１９〕庞巴维克并不区分利息和“高利贷”,认为利息的来源是

由于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间的“交换”〔２０〕,取决于人们对同一物品当前与未来

价值评价均是不同的.从资金供给者角度看,由于他暂时地放弃了随时可以使

用资金的权利,他要求为这种放弃取得补偿,这一补偿额就是利息.由于不同的

人所感知的暂时放弃使用资金的机会成本不同,其要求的补偿也不同,这就意味

着不同的人会要求得到不同程度的利息.与此相应,从资金需求者角度看,利率

的高低和对使用资金的时间偏好成正比,时间偏好越强的借款人,愿意支付更高

的利息.这就意味着,急着用钱的借款人,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

三、有关利息高低的讨论与中外政府政策

到底什么时候利率是高的?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主观主义方法论.按此,每
个人对自己所选择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均有自身的主观评价,而外部人则无法用

自己的主观评价来代表这个人的主观评价.〔２１〕贷款利率是否高,不是政府说了

算,也不是学者说了算,而是借款人自己说了算.具体而言,贷款利息是否高,取
决于借款人个人对贷款利息负担的主观评价.可以列举几种典型情形来说明:

情形１:借款人借用一笔高息贷款的时间较短时,即使利率水平很高,借款

人短期还款,其绝对利息额往往可能可以承受.比如借入１００万元,月息为５分

利,也就是一月支付５％的利息,一个月之后借款人应支付利息额为５万元.
情形２:如果情形１中借款时间拉长,同样的利率水平,很多借款人可能就

难以承受.比如一年下来,总的利息额支付达到６０万元.
情形３:如果借款人借款是为了投资,借款后数月内获得了足够的投资回

报,他们就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这笔利息负担.
情形４:如果借款人对一个投资项目已经有了大量的投资,还存在一个较小

的投资“缺口”,而且完成投资之后在不远的将来即可获得投资回报,那么吸收高

息贷款弥补这一“缺口”就可能是有利的,是借款人可承受的.
情形５:外部人看到一家企业以月息三分利(每月３％)借入１００万元的高息

贷款资金,认为企业的经营回报难以支持还贷压力,但是如果企业利用这笔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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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年周转３次资金,每次毛利润(未扣除应支付的相应利息)１５％,合计年毛

利４５％,那么企业仍然可以留下一部分利润.
中国的法律法规从来没有规定过什么是“高利贷”,但规定了利率超过某种

程度的利息收入应当被认定无效.甚至根据这一司法解释,超过这一利率上限

的放贷,也没有明确指出这属于 “非法”.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作出明确规定,
包括: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２４％,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

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３６％,则超过年利

率３６％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

年利率３６％部分的利息;对于２４％－３６％之间的这一部分民间利率区间属于自

然债务区.可把区间内的债务作为一种自然债务看待:如果要提起诉讼,要求法

院保护,法院不会保护,但是如果当事人愿意自动履行,法院也不反对.
目前至少有７６个国家和地区对利率上限做了五花八门的规定,其结果之一

是限制了资金可得性.〔２２〕比如,英国过去有利率上限,最高合法利率为６％,现在

没有利率上限限制.印度政府对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没有设利率上限.几年前

印度一些小额信贷机构从商业银行借贷,并向贫困者转贷,其转贷的有效利率合

年率达３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印度安德拉邦政府指责部分小额信贷公司收取高

息、强制性收贷,从而导致几十个借款人自杀,并以此为由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小

贷公司进村收款.事件之后,印度全国８百万小额信贷者的还款比例降至了

２０％左右.在２０１１年第一季度后,印度２６个地区中有２２个地区小额信贷发放

量呈现了负增长态势.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印度储备银行规定其所监管小额贷款公

司的年贷款利率上限为２６％.〔２３〕从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起,该行规定取消该利率上

限,取而代之以规定小额贷款机构可采取以下两种利率上限的较低者作为新的

利率上限(对于资金成本更高者,这样可计征比２６％更高的年利率):一种为资

金成本＋最高年率１０％,另一种为五家资产最大商业银行平均基准利率乘以

２．７５倍.〔２４〕我国香港地区放贷人条例中对利率标准也采取不同档次的做法,即
年利率在４８％以下合法受保护,超过４８％推定为敲诈,年利率超过６０％的构成

犯罪.美国是联邦制国家,由各州自己规定法定最高利率.比如新泽西州的法

律规定,个人贷款利率超过３０％就被认定为“高利贷”,企业贷款利率超过５０％
才被认定为“高利贷”.在联邦层面,美国联邦政府«反欺诈腐败组织法案»规定,
如果利率超过各州规定的法定最高利率的两倍,不管是金融机构借贷还是民间

借贷,都构成“放高利贷罪”,属于联邦重罪.美国各州对放贷人的法定最高利率

限制差别很大,多数在１０％左右,较低的比如有:阿拉巴马州为８％;伊利诺伊州

为９％.佐治亚州的最高法定利率在３０００美元以内为年利率１６％,超过３０００
美元则为月利率５％.但是,美国有１３个州明文规定禁止发薪日信贷,有３６个

州法律不禁止发薪日信贷,对发薪日信贷主要参照反高利贷法进行管理,即不得

超过发薪日信贷的法定最高利率.〔２５〕发薪日信贷属于“快速小额短期消费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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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其贷款额度不超过税后工资额,即申请即得,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任何担保和

证明,要求到下一个发薪日立即还贷.目前,美国的发薪日信贷两个星期的利率

一般在１５％－３０％之间,实际年化利率为３９０％－７８０％.加拿大规定,年利率

超过６０％即构成“高利贷罪”,“高利贷罪”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德国的最高合

法利率为２０％.〔２６〕

四、有关化解“高利贷”的一些思路

在“高利贷”的实际利率中,放贷人趁着借款人急需用钱的心理将利息提到

天价,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如果有人在伦理角度去谴责,他有其理由.但是,这
与从法律上禁止“高利贷”或者限制其利率上限是两回事.

中国 “高利贷”现象之普遍,“高利贷”利率之高企,更需要从化解的视角去

看问题:如果医保制度搞得好,农民就不会为了医病去借“高利贷”;如果教育制

度有着较好的长期信贷支持,农民不会为了孩子上大学而借“高利贷”;如果金融

体系发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中小企业也不需要借“高利贷”.

２０１５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相较于此前的司法解释已经进一步放宽

了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这一举措是值得肯定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法律实

践各不相同.一些补充性的规定似乎可以借鉴,以便利用“高利贷”的一些积极

方面,化解“高利贷”所可能带来的一些消极问题:一是可以引入欧美很多国家、
日本和香港都有的个人信用破产制度,使得个人也能获得一定的破产保护,不至

于被剥夺很低的生活条件.二是放开短期或者极短期的民间借贷利率.比如,
美国这些州的发薪日信贷利率上限要远远高于其一般的正式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上限和民间放贷人利率上限.但由于是这种发薪日信贷属于短期信贷,其后遗

症较小.中国未来司法解释也许可以分别规定长期民间信贷和短期民间信贷的

利率上限,可酌情进一步放宽短期民间信贷利率上限,尤其是工薪日信贷利率上

限.此外,建立一种征信体系、一种长期教育信贷体系和一种对中低收入阶层的

全覆盖医保体系,对于化解“高利贷”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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